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民間捐款管理委員會作業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111 年 09 月 12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1年 9月 12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11）北市教中字第 1113078982號函

修正全文 6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期公開化、透明化合理支用民

    間捐款（以下簡稱本捐款），以達有效監督及管理之目的，依臺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捐募款收支管理要點第七點及本局所屬學校幼兒

    園收受捐款收支管理運用要點第八點規定，設立本局民間捐款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特訂定本要點。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主任委員一人，由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

    本局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比例不得低於全體委員

    三分之一。

    （一）副局長、主任秘書、秘書室、會計室、政風室及受捐款科室主

          管共六人。

    （二）捐款人代表、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四人。

    前項委員除捐款人代表外，任期均為一年，任期屆滿得續聘（派）之

    。

五、單一運用計畫一百萬元以下者由主任委員決定動支，並提付下次委員

    會追認。超過一百萬元之運用計畫，應提報本委員會審議。


